高雄醫學大學開設跨領域共授課程計畫書 
【說明】
1. 共授課程：本校跨系所、中心或跨校院等不同領域之教師合作，設計具跨領域整合性與創新內容，並共同出席授課之課程。
2. 授課時數計算：
共授課程依所有授課教師實際出席上課時數計入教師每週授課時數。

共授教師如為2人，每門課程授課時數總數至多以該課程學分數2 倍為上限。

共授教師達3人以上，每門課程授課時數總數至多以該課程學分數3倍為上限。
共授課程教師每周授課時數，不得再依本校教師基本授課時數核計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至第二款規定加乘計算。
3. 授課教師應提具計畫書，於開課前一學期，經主授教師所屬之系所、院課程委員會審議，並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開課。

4. 新開課程須依據本校課程開設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
5. 非首次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者，應提出前次教學意見調查結果，以及經系所、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評估成效，並將會議紀錄送至教務處備查。
6. 審核通過之課程，待該課程確定開課後，方於當學期彙整名單以計算授課時數。
□申請人同意上述說明並遵守「高雄醫學大學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實施要點」及本校相關之規定執行。(如未勾選則視為不同意，教務處不予受理申請)
主授教師簽章：          共授課程教師簽章：            主授教師系所主管核章： 
審核流程： 
	申請人：
電話(務必填寫)：
	教務處教務企劃組 
□資料皆已完備
□請補充資料如下:
	系(中心)課程委員會
業經  年  月    日
第__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學院/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
業經   年  月    日
第__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請留意! 114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收件截止日期為115年3月23日，請於提三級課程委員會前，先將申請表送交教務企劃組協助確認，並請預留5個工作天。
	壹、課程資訊

	開課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課程名稱
	（請填寫課程完整名稱）

	課程學制
	□學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必選修別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通識博雅課程
	全學年/學期
	□學年課程   
□學期課程

	開課學年學期
	 _____學年度第__學期
	學分數
	學分

	跨域共授類別
	□整學期跨領域共授(所有課程週次皆規劃跨領域共授)
□部分週次跨領域共授
  (規劃跨領域共授共___週 )

	貳、授課教師資訊

	課程主負責教師
	
	主負責教師所屬單位
	


	共授教師名單 (可自行增列)

	共授教師單位/系所
	共授教師姓名
	共授教師職稱
	共授教師專長領域

	
	
	
	

	
	
	
	

	
	
	
	

	
	
	
	

	參、跨領域及創新整合之描述 (含與核心能力之關聯)

	

	肆、跨域共授課程規劃大綱

	課程概述 
	

	課程目標 
	

	課程要求
	

	參考書目
	

	伍、跨領域共授課程主題規劃 (無論是否共授皆需完整填寫18週課程進度規劃)

	週次
	是否規劃共授
	授課日期
	課程主題

	第1週
	□是 □否
	
	

	第2週
	□是 □否
	
	

	第3週
	□是 □否
	
	

	第4週
	□是 □否
	
	

	第5週
	□是 □否
	
	

	第6週
	□是 □否
	
	

	第7週
	□是 □否
	
	

	第8週
	□是 □否
	
	

	第9週
	□是 □否
	
	

	第10週
	□是 □否
	
	

	第11週
	□是 □否
	
	

	第12週
	□是 □否
	
	

	第13週
	□是 □否
	
	

	第14週
	□是 □否
	
	

	第15週
	□是 □否
	
	

	第16週
	□是 □否
	
	

	第17週
	□是 □否
	
	

	第18週
	□是 □否
	
	

	陸、共授方式規劃及教學方法/策略

	(例如：「以跨領域及創新整合」為導向所開發/運用之教學法，如：問題導向學習(PBL)、體導向學習(TBL)、翻轉教室…等)

	柒、評量工具規劃與執行方式

	評量工具
(例如：測驗藍圖、評量尺規、同儕互評..等)
	執行方式說明

	
	

	
	

	
	

	捌、課程預期效益

	(非首次申請者，應提出前次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